附件1

2024年度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
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

2024年度校地科技合作专项分为科技合作研发项目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软科学项目三大类。其中，科技合作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两类项目里面，又划分为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三小类。
一、支持方式及绩效目标
支持方式：2024年度校地科技合作专项采取前补助方式支持。项目支持总数原则上不超过25项。支持重大项目每项不超过100万元（不超过2项）、重点项目每项不超过50万元、一般项目每项不超过30万元。其中，支持“现代农业类”每项不超过20万元、“软科学类”每项不超过10万元，原则上各不超过2项；“社会民生类”每项不超过10万元，原则上不超过4项。
绩效目标：以四川大学和自贡市校地合作为基础，以“川大所能”服务“自贡所需”，重点培育和扶持具有发展潜力和示范效应的科技合作项目。通过科技合作项目实施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10项、申请专利不少于10项、升级或新建创新平台1个、促进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5至8项、培育科技人才20人。
二、项目申报领域
聚焦自贡市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展要求，结合农业和社会民生科技创新，项目申报分为以下9个领域。
（一）传统优势产业
[bookmark: _Toc224727992]1.先进装备制造
节能环保锅炉、余热余能利用装备、节能运输装备、泵阀密封、氢能装备等共性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；极限制造、增材制造、先进装备设计与智能运维等关键技术研究；氢储运加注装备技术创新等相关领域研究。
（二）新兴产业
2.新能源
钠（锂）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及电解液、储能系统等应用研发；电池能量密度、动力电池循环利用、卤水综合开发利用等关键技术研究；天然气（页岩气）制氢等技术攻关；超薄光伏玻璃光伏组件、胶膜及背板材料和工艺等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。
3.新材料
高性能氟材料、先进碳材料、合金新材料、高端焊接材料、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、新型陶瓷材料等新工艺研究和产品开发等关键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；航空航天、汽车制造、高端装备、核电军工等前沿新材料的创新应用。
4.无人机及通航
无人机及零部件、航电系统、反制系统、智能控制、无人驾驶、垂直起降飞行器（eVTOL）等关键技术攻关及应用。
（三）未来产业
5.人工智能
智能驾驶、智能座舱技术攻关及应用；仿真恐龙、仿真动物、娱乐机器人等行业大模型开发训练；语音交互技术、多模态交互技术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及应用；算力网络、算力安全；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处理、AI标注、数字三维建模、数字孪生等应用；文化产业领域彩灯创意设计、新工艺创新及AR/VR等现代技术应用。
6.合成生物
生物技术、分子生物学等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；植物提取等产物分离纯化技术，天然活性物质生产和加工应用；大宗生物发酵制品及高效酶催化技术等合成生物成果应用；围绕创新药、高性能材料的研发及应用。
（四）农业及社会科技发展
7.现代农业
油料、粮经作物种质资源创新和新品种引育，抗性、品质等优异基因挖掘利用；绿色生态、轻简高效种植技术、模式集成示范；农机装备研究和农旅融合种植等。支持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建设，促进园区提质增效。
8.社会民生
医疗卫生领域重大传染病和地方常见病的精准诊疗技术研究，青少年、老年、妇女等重点人群健康因素筛查和干预模型研究，多发疾病、地方特殊疾病等的基因诊断、分子诊断、免疫治疗及特效中医中药疗法临床研究。
9.软科学
围绕自贡深入实施“四个战略”、加快建设“两市两城”，建设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示范城市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等中心工作，支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，成渝中线科创走廊，以及生态环保、乡村振兴、人才发展、社会民生等重要领域方面的研究。
三、支持范围和申报要求
自贡市项目承担单位申报2024年度校地科技合作专项不超过1项，各方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不超过1项。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之间的项目立项不根据评审结果进行调剂。科技合作研发、成果转化、软科学三大类项目的支持范围和申报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科技合作研发项目
1.支持范围
围绕本指南第二部分申报领域第1至第8项，支持聚焦重大技术需求，开展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、重大技术研发、产业技术创新，承载领先技术的创新产品联合研发及应用示范等。
2.申报要求
（1）自贡市注册运营的企事业单位（高校除外）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，与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申报；双方签订相应的项目合同协议，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没有法律纠纷。
（2）第一承担单位为企业的，须提供一定金额的自筹经费。重大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2：1，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内或行业领先水平；重点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:1 ，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内或行业先进水平；一般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:1 ，项目技术能解决目前企业的关键技术难题。
（3）按要求规范填报《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研发项目申报书》。经费必须设立专账，专款专用。
（二）成果转化项目
1.支持范围
围绕本指南第二部分申报领域第1至第8项，支持川大专家（团队）的科技成果或双方联合开发的科技成果在自贡转移转化；支持自贡传统优势产业、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领域的中试熟化、中试放大等产业化前端中试项目，以及技术水平高、市场前景良好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、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。
2.申报要求
（1）自贡市注册运营的企业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，与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申报；双方应有明确项目合作形式（如合作开发、技术转让等），并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。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没有法律纠纷。
（2）项目符合本指南要求，有较好基础和一定技术成熟度，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明确的熟化、转化任务和目标，符合国家、省和我市的产业技术政策。
（3）项目应在产品性能、工艺技术方面有重大创新或突破，技术水平达到省内领先或国内先进，成果处于中试、初期应用或产业化阶段，且有较好的市场前景。
（4）项目的成果来源，原则上是2021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研究成果。主要包括：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科技计划支持所形成的科技成果；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奖励、国家授权发明专利、医疗器械注册证、新药和新品种证书以及行业准入（许可）的科技成果；通过技术转移落户自贡的科技成果等。
（5）中试项目，优先支持已认定的市级及以上中试平台建设主体申报。鼓励高校科研人员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，以产业化为目标在自贡市设立公司，申报并实施中试项目。中试项目可在申报条件上据实予以适当放宽。
（6）成果转化项目，自贡市申报单位上年度销售收入应达到1000万元以上（提供上年度企业审计报告），自筹经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2:1。
（7）按要求填报《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成果转化项目申报书》。经费必须设立专账，专款专用。
（三）软科学项目
1.支持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围绕市委重大决策部署，针对本指南第二部分申报领域第9项，支持对自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开展研究，为相关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2.申报要求
（1）自贡市注册运营的企事业单位（高校除外）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，与四川大学联合进行申报；双方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，知识产权归属清晰，权利义务明确，没有法律纠纷。
（2）按要求填报《四川大学自贡市校地科技合作软科学项目申报书》。经费必须设立专账，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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